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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投资建设生态环境产业创新集聚区（一期）的公告 

   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 

一、投资概述 

1、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响应南京市打造创新名城，

根据公司环保产业创新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平台”）发展需要，拟使用自有土地投资

建设生态环境产业创新集聚区（一期）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 。 

2、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4月18日审议通过了由董事会战略委员

会提交的《关于投资建设生态环境产业创新集聚区（一期）的议案》。 

二、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

本项目的投资主体为：公司（可与平台的合作方共建）。 

三、项目基本情况 

1、项目名称：生态环境产业创新集聚区（一期）。 

2、项目用地及选址：本项目建设所用土地为公司自有用地，位于江宁开发区

融智路以北、家园中路以西、白塘路以南，符合南京市江宁区土地利用规划，已

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 

3、项目建设内容：本项目新建两栋楼，总建筑面积约21,035m²（含地下配套

设施5,967 m²）及园区消防水池和配套设施； 

4、建设期限：两年内完成。 

5、项目投资：项目投资概算约8000万元（包括对应土地的净值）。公司可与

平台的人才合作方出资共建，双方按照投资成本分担原则享有相应物业。 

四、项目建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公司作为生态环境治理服务商，主营：水务、固废、烟气治理及产业创新

平台。公司以“产业+平台”双翼模式发展产业，推动“人才引领、市场导向、成

果转化、产业集聚”，目前产业创新平台包含“2347”特色：二区（国家级环保服

务业集聚区、生态环境产业创新集聚区，定位环保高端服务，突出科技创新，提

供环境治理第三方服务）、三联盟（国家级环保产业技术创新联盟，定位科技成果

产业化，突出产业创新）、四中心（环保产业创新中心暨创新公司，分别联合南大、



 

东大、河海等及其人才团队、省环科院、地方政府，通过股权紧密合作，按照“中

心+公司”建设新型研发机构，通过“平台投人才、人才助人才、成果市场化”创

新机制，突出人才创新）、七功能（成果转化、创业孵化、产业加速、产业基金、

展示推广交易、高端装备集成及综合服务等）。 

其中，公司重点打造的生态环境产业创新集聚区包括：平台服务中心、研发

及成果转化中心、高端装备集成中心、示范应用工程等，并于2019年初获得江苏

省 财 政 厅 专 项 资 金 支 持 ， 详 见 公 司 2019 年 1 月 8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

(www.cninfo.com.cn)披露的《关于获得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1500

万元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01）。 

2、公司可与人才合作建设本项目，合作方有条件享有相应房屋的长期使用权，

后续也可根据相关政策享有相应物权。 

3、本项目建成后，将作为平台服务中心、研发及成果转化中心的支撑。公司

将进一步落实公司相关平台引进人才政策，营造吸引人才，留住人才的良好环境；

将有力推动公司产业创新平台的建设进程，赋能公司水、固、气产业创新发展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1、项目建设质量、工期风险。公司将严格控制项目质量和实施进度。 

2、项目投资风险。项目建设中，合理优化项目功能布局，做好项目建设费用

管控；进一步完善平台运作机制，促进公司产业发展，提高公司收益水平。 

3、合作方风险。公司如与合作方共建时，应制订合作共建政策，按相关政策

确定合作方，并维护公司利益，如涉及关联方须履行相应审批程序；公司加强与

合作方沟通，合理安排建设资金使用计划，落实资金按期筹集。 

六、附件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  

 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2020 年 4 月 20 日 


